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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函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06號
聯絡人：鑑家慧　科員
電話：0227377559
傳真：0227377607
電子信箱：chchien1@nstc.gov.tw

受文者：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28日
發文字號：科會科字第114003518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4U0P007948_114D2014708-01.pdf)

主旨：本會與西班牙高等科學研究委員會（CSIC）共同徵求

2026-2027年雙邊人員交流計畫（2年期），自本（114）

年6月16日起受理申請，請於同年9月15日前依規定將申請

資料函送本會，逾期不予受理，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依本會與CSIC簽署之雙邊合作協定辦理。

二、我方計畫主持人須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之計畫主持人資格；西方計畫主持人須符合CSIC補助

的研究人員資格。

三、我方及西方計畫主持人，須分別向本會及CSIC於各自公告

之徵件截止期限內提出計畫申請書，始得成案。倘任一方

未收到申請案，則無法受理。

四、檢送本案徵求之中文申請須如附件，相關資訊亦已公告於

本會網站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

/rfpList。

五、本案聯絡人：

檔　　號:
保存年限:

4

■■■■■■■■■　　　　總收文　114.05.28

■■■■■■■■■　　　　　　114000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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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內容詢問，請洽本會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處，鑑家

慧科員，電話：（02）2737-7559。助理：陳嘉苓小姐，

電話：（02）2737-7429。

(二)線上作業系統操作問題，請洽本會資訊系統服務專線，

電話：0800-212-058，（02）2737-7590、7591、

7592。

正本：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 （共297單位）
副本：駐法國代表處科技組、本會科教國合處(均含附件)

主任委員吳誠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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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2027 年國科會與西班牙高等科學研究委員會 

（NSTC-CSIC）雙邊人員交流計畫申請須知 

2025/05/23 

一、閱讀本須知前請詳閱本會補助雙邊協議下科技合作活動作業要點。 

二、合作依據： 

本會與西班牙高等科學研究委員會(CSIC)科技合作協定。 

三、目的： 

為發展臺灣與西班牙兩國研究單位間之科技交流，推展新的合作機會，共同建立之

科技交流管道，提供因指導或訓練，或執行研究任務為目的之互訪。 

四、計畫主持人資格： 

臺灣計畫主持人須符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資格。西班牙計畫主持人須

符合 CSIC 補助的研究人員資格。 

五、補助類型： 

人員交流計畫：補助合作計畫下之短期訪問或研習，以 2 年期計畫為限。計畫內研

究人員（得包含博士後及博士生）赴對方進行短訪或研習所需之費用。 

六、申請日期： 

自 114年 6月 16日至 9月 15日止（以申請機構系統送出及發函日期為憑）。 

七、補助經費及分擔方式： 

派遣國負擔其人員短訪或研習所需經費（包括來回機票費、生活費、證照保險費

等）。每案每年補助以新臺幣 420,000 元為限（即 2 年不超過 840,000 元），本次

核定件數以 4件為限。 

八、計畫執行期限： 

年度計畫執行時間為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6 年 12 月 31 日。 

九、計畫申請方式： 

本案必須由臺灣及西班牙各一位主持人組成研究團隊，針對共同之研究主題，分別

向本會及 CSIC 同時提出計畫申請書，申請案始獲成立。雙方提出之計畫名稱須相

同，內容須經雙方同意。臺方線上操作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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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至本會網站（ https://www.nstc.gov.tw/） 首頁右方「學術研發服務網登入」

處，身份選擇「研究人員及學生」，輸入計畫主持人之帳號（ID）及密碼

（Password）後進入「學術研發服務網」。 

(二) 在左方「功能選單」點選申辦項目後，進入下一畫面。 

(三) 在「申辦項目」頁面中，上方點選國際合作標籤後，再點選「雙邊研究人員交流

計畫（新）」項目，進入「雙邊國際合作與交流管理系統」主畫面。 

(四) 從系統主畫面視窗上點選「新增」，選擇計畫類別後，再點選申請新計畫，進入

個人基本資料畫面，確認後下一步（存檔）即可新增一筆申請類別計畫。 

(五) 進入表格製作時，「計畫歸屬」請依計畫研究主題及所屬學門勾選對應之學術處

（勿直接選”科教國合處”）；「合作國家」請選「與單一國家合作」，「國家

名稱」請選「西班牙」；「外國合作計畫經費來源」為本會雙/多邊協議機構，

並選填「與西班牙高等科學研究委員會合作協議」。 

(六) 新增申請案時，除須填具各項申請資訊欄位，並應同時將中文計畫書、英文計畫

書、雙方所有參與人員英文履歷及近五年著作目錄等各項文件以PDF檔上傳至系

統後送出。未上傳者視為申請資料不全。 

(七) 計畫申請案須經計畫主持人任職機構於系統中彙整後送出，依本會「國際合作類

–雙邊國際合作與交流管理系統」線上彙整作業系統製作及列印申請名冊（由系

統自動產生，並按計畫歸屬處別列印）一式二份函送本會。 

十、注意事項： 

(一) 申請案須經本會及CSIC雙方獨立進行學術審查，再交由雙方評審委員會於年度工

作會議比對審查結果，並依共同優先發展領域決定補助案件及經費額度。 

(二) 申請案若有以下任一情況恕不受理： 

1. 只有單方提出計畫申請書； 

2. 未能於申請截止日前完成線上作業並送件； 

3. 申請資料不全（如：未包括計畫申請書、參與計畫人員履歷或是臺西雙

方所提計畫內容基本要項不一致，如：彼方合作主持人姓名、英文計畫

名稱不相同等）； 

4. 未依本會作業規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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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中英文計畫書均無特定表格，中文請以A4紙張版面、字型大小採12為原則撰

寫，英文可參用西班牙提供之格式。 

(四) 中文計畫書內容大綱建議得包括：中文摘要(必要項目)、[精簡說明]計畫之背景

與目的、採用之研究方法(步驟與執行進度)、雙方團隊之具體分工項目、此雙邊

合作研究之必要性及其加值意義與效果、雙方團隊之訪問時程規劃及預算需求、

預期之研究成果及績效、以及雙方於智財權上之約定(備項)。總頁數不超過12

頁。 

(五) 智財權：臺西雙方計畫主持人於規劃合作研究時，應先議定未來雙方智慧財產權

與成果之歸屬、管理及運用方式，必要時可共同簽訂相關計畫合約書。 

(六) 本計畫僅提供二國研究人員於計畫期間合作研究所需之交流經費。執行計畫所需

之其他人事或耗材等費用應由所屬實驗室自有之經費支應，或另尋其他經費來源

支應。 

(七) 本計畫不列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件數額度內。 

(八) 各申請案經本會通知獲得補助後之計畫經費暫付原則與方式、計畫項目變更、經

費結報及報告繳交等作業請依本會補助雙邊協議下科技合作活動作業要點之相關

規定辦理。 

十一、 評審標準： 

計畫主持人及其團隊研究表現、計畫內容之學術性、重要性及創新性、計畫內

容之國際合作必要性等。 

 

臺方聯絡人： 

姓名：鑑家慧 小姐 

機構：國科會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處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Tel：886-2-2737 7559 

Fax：886-2-2737 7607 

E-mail：chchien1@nstc.gov.tw 

西方聯絡人： 

姓名：Noelia Rebollo Pérez 

機構：西班牙高等科學研究委員會 

地址：C/ Pinar 25 - 28006 Madrid, Spain 

Tel：34 915 66 89 14 

Fax：34 91 566 89 60 

E-mail：noelia.rebollo@csic.es 

 

mailto:noelia.rebollo@csic.es

